
申请印章封存登记表
	印章封存

理    由
	

	申请印章


封存单位
	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



   年  月  日
	（印模）

	举办单位


意  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举办单位盖章：



  年  月  日

	印章封存
期    限
	以上印章封存截止日期为    年  月  日。

	备   注
	1、封存期满后，区登记管理机关将印章移交公安部门，统一销毁封存印章。
2、印章封存期间，如需使用封存印章，须填写《申请使用封存印章登记表》（附录2-13）。
3、本表1式2份，申请封存印章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各1份。




申请印章封存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
申请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手机：
